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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
類 科：法制、法律廉政 

科 目：刑法 

一、何謂「確定故意」與「不確定故意」？何謂「直接故意」與「間接故意」？試根據我國

刑法之規定說明之。。(25分) 

【擬答】 

本題測驗之重心，在於構成要件上之主觀要素內涵。依據國內大致之意見，行為人在犯

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上，其對於所犯之行為客體及行為，為構成「知」與「欲」之組

成；其組成之要件，分析如下： 

構成要件上之主觀要素，即行為人對於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之「認知」與實現法定構成

要件之「意欲」： 

「知」的要素：即認識的對象範圍乃對於犯罪客觀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。此為刑法

分則各法所列舉，而屬於客觀事實者，認識此等反社會性之行為，而仍為之，應課

以責任也。 

「欲」的要素：乃其主觀傾向程度，即實現構成要件之一切客觀行為情狀的決意

（犯罪決意）。故意之內容除對犯罪事實有認識外，尚須有予以實現或容任其實現

之積極決心，以為實踐，進而對外界有所影響。 

從我國刑法規定之角度觀之，可以窺見「直接故意」與「間接故意」之明文規定： 

所謂直接故意，按我國刑法第 13 條第一項：「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，明知

並有意使其發生者，為故意。」規定以觀，直接故意著重於認知方面的因素： 

行為人在此場合，對於結果之發生，相當確定或具有高度可能性的預見；但是，

除有使其發生的意願之外，並無特別在意於結果之發生而有意志支配之用意。這

是其有別於意圖性故意之地方。 

亦即，直接故意，係指學理上之意欲主義，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「相

當把握」之預測、並期望其發生。 

至於所謂間接故意，按我國刑法第 13 條第二項：「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，

預見其發生，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，以故意論。」規定以觀，間接故意，並

不特別著重認知或決意任何一方的因素，而以行為人對於結果發生可能性有相當的

預見，亦即行為人認識結果之危險性，但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為已足； 

換言之，行為人縱然沒有希望其發生的意志，卻有放任其結果發生的意思；亦為

學理上所稱之容認主義。 

例如，菜農甲以種菜出售為業，依甲之種植專業，一定知道農藥之藥性極烈，對

人體不好；但是甲為賺錢牟利（犯罪動機），竟然於噴灑農藥後之翌日，即持該

批蔬菜赴市求售，顧客乙不知，買回家煮食，因而中毒死亡。甲為了錢，竟放任

自己於蔬菜採收前大量使用農藥，這種無視於消費者安全之心態，即為間接故

意。 

至於「確定故意」與「不確定故意」之差異： 

在我國目前多數文獻及實務意見上，皆以「刑法第 13 條第一項之直接故意，亦稱

為確定故意，同條第二項則為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」論之； 

然若欲再細分，則應觀察：行為人雖對於「不同的法益侵害」都具備故意，但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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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該不同罪質的故意下，卻不能確定該當何種行為客體及何種行為所侵害之法

益，但其中任何一項結果的實現，均不違背本意時稱之。 

亦即，行為人所認知的現實上可能實現之法益侵害個數決定故意的個數，剩下來的

問題是罪名的選擇。此即不確定故意下所區分之「擇一故意」、或為「累積故意」

等兩類： 

擇一故意：係行為人在其行為時具有兩個以上不同罪質的故意，但不能確定那一

項，而其中任何一項結果的實現，均不違背本意時稱之。例如：對於同行之甲、

乙兩人開槍，明知必中一人，惟何人中槍，則不確定者是。 

累積故意：乃行為結果亦必會實現，客體則概括者。例如：對於群眾開槍，明知

必有人死傷，惟何人死傷或人數多少，則不在確認範圍。 

二、刑法第 16條規定：「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，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

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其刑。」上述規定之含義為何？試說明之。(25分) 

【擬答】 

我國刑法第 16 條所指，乃行為人之主觀認知上，發生了違法性(認識)錯誤： 

所謂違法性錯誤，亦稱為禁止錯誤，乃行為人對於其行為之違法性予以誤認，亦即

行為人不知其行為為法所禁止；或雖知法所禁止，但誤為法所允許者。違法性錯誤

僅指刑事違法之錯誤，不包括其他違法之錯誤。 

亦即，行為人對於行為之違法性的錯誤。行為人由於此等錯誤，而欠缺不法意識，

其主觀上認為合法之行為，在客觀事實上，卻為法律規定加以處罰之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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違法性錯誤之類型： 

直接禁止錯誤：行為人對其行為在刑法上之禁止規範無所認識，致誤以為其行為係

法律所允許。復分兩種態樣： 

行為人對於禁止規範之不知：例如，甲與鄰居之太太通姦。待東窗事發，才知道

原來通姦行為在我國要處罰，誤以為無犯罪！ 

行為人對於禁止規範之限縮：例如，甲為建商，亦知「送交政府建管課官員不當

禮物」構成賄賂，然甲卻認為於中秋佳節期間贈送官員賓士一部為「餽贈」，而

非賄賂。 

間接禁止錯誤：所謂間接禁止錯誤，乃行為人對於禁止規範有所認識，但誤認為有

阻卻違法事由存在，而足以排除其行為之違法性。又可稱之為「阻卻違法事由之錯

誤」。至於間接禁止錯誤（即容許錯誤），其態樣復可分為二種： 

行為人對於阻卻違法事由之創設：例如：醫生誤以為可給病患安樂死。其主觀上

認為可阻卻違法（合法化之醫療行為），而客觀上並不存在該等阻卻違法事由。 

行為人對於阻卻違法事由之擴張：例如：攻擊者之侵害已經終了，已無正當防衛

情形，但被攻擊者卻認為此時仍得為防衛之反擊行為。易言之，即正當防衛之

「不法侵害」範圍，僅限於「現在」，而不包含「終了後」；被攻擊者因誤認，

而將其擴張以阻卻違法是。 

我國刑法刑法第 16 條之規定，即考慮前述行為人對於法律規範認知錯誤之問題： 

違法性錯誤即禁止錯誤，乃行為人對於行為之違法性的認識發生錯誤。亦即行為人

對客觀上發生之構成犯罪事實認識無誤，而於該事實在法律規範上之價值認識有

誤，法律仍罰之。 

行為人之不法意識為獨立之責任要素，其欠缺不影響故意之成立，但影響責任之程

度。通說及我國刑法採此見解。 

是故，禁止錯誤因涉及行為人主觀之判斷，非事實層面之考慮，每人對法律之認知

不同，不可一概相等之要求，故禁止錯誤是否可避免，應就行為人之能力及客觀情

狀而為判斷： 

可避免其禁止錯誤時：即依據刑法第 16 條規定本文：「...，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

除刑事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其刑。」而為減低行為人之責任。 

不可避免禁止錯誤時：即依據刑法第 16 條之：「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

外，...而免除刑事責任...」而為免其行為人之責任。 

三、某市政府之公務員依法拆除一棟違法經營之餐廳時，該餐廳的經營者以及其親友約三十

餘人，擋在該餐廳前面進行抗爭。當公務員欲突破人牆時，事先邀集群眾並且在場指揮

的某甲，大聲號令在場的群眾以雞蛋攻擊公務員。此外，在場尚有某乙與某丙，此二人

並未親自對公務員投擲雞蛋，只是，其中的某乙不斷幫忙搬雞蛋，而某丙則是不斷大

叫：「趕走這些拆餐廳的人!」試問某甲、某乙、某丙三人，各成立何罪？〈25分〉 

【擬答】 

本題之甲、乙、丙三人，可能涉及刑法分則第 136 條之聚眾妨害公務罪： 

妨害公務罪及聚眾妨害公務罪： 

所謂妨害公務罪，乃針對代表國家之公務員，在其執行公務時，予以妨礙破壞。是

故其強調保護者，乃國家之公權力，一般人民對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，自不容非法

妨礙破壞國家公權力之行使，因之設本章以期確保國家公務之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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所謂「依法執行職務時」，即在執行職務繼續中之意；即該公務員自執行職務開始

著手時起，至執行職務完畢時止之時間內均屬之。 

至於聚眾妨害公務罪，更為刑法總則法理上之「聚眾犯」； 

聚眾犯其義為，由兩個以上之人參與，朝向同一目標所完成之犯罪，稱為聚眾

犯。易言之，亦即在構成要件上以對於同一目標之多眾的共同行為為必要。 

聚合犯之成立，在法條用語上多使用「聚眾」二字或者「參與」、「結夥」等。

刑法第 136 條之聚眾妨害公務罪，即為此類；若行為人中參與程度不同，此稱聚

眾犯，則條文中大都規定「在場助勢」與「首謀」二者，並以「首謀」或「下手

實施」為重，以「在場助勢」為輕。若行為人中參與程度相同，則責任相同，此

稱合同犯。 

甲、乙、丙三人之刑責認定： 

甲為本罪之首謀： 

首謀，指首倡謀議者，不以下手實施為必要，倘兼下手實施仍屬首謀，不生想像

競合問題。 

題中之甲，係指犯罪之行為主體為多數人，其中首倡謀議，而處於得依其意思，

策劃、支配團體犯罪行為之地位者而言，並不以一人為限，亦不以親臨現場指揮

為必要；是縱屬參與統籌或指揮犯罪實行之人，若非倡議者，即非首謀，仍需為

首倡謀議犯罪者，始得謂為首謀。 

乙為本罪之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： 

某乙雖未親自對公務員投擲雞蛋，惟，某乙不斷幫忙搬雞蛋，以為供應群眾投擲以

為公務之妨害；在在顯示乙雖非首謀，卻為在場施強暴脅迫而妨害公務之人。 

某丙雖然僅為不斷大叫：「趕走這些拆餐廳的人!」顯然丙僅在場張揚聲勢，尚未

達於幫助之程度者；是故，丙成立聚眾妨害公務罪之在場助勢者。 

依據題示，甲、乙、丙三人為聚眾妨害公務、卻未為實行聚眾毆打執行公務之傷害

暴力行為手段；是故，三人毋需再行成立刑法第 283 條之聚眾鬥毆罪。 

結論：甲、某乙、某丙三人，成立刑法分則第 136 條之聚眾妨害公務罪；並依據聚眾

犯之規範，甲為本罪之首謀、乙為本罪之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、以及丙為本罪之在場

助勢者，分別論以刑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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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試分析下列三例中，證人甲、證人乙與證人丙之罪責。 

未有效具結的證人甲，以虛偽陳述的意思，陳述了一件事情。事後查證結果，甲陳述

的內容，為虛偽的事實。(8分) 

有效具結的證人乙，以虛偽陳述的意思，陳述了一件事情。事後查證結果，乙陳述的

內容，竟然為真實的事實。(8分) 

有效具結的證人丙，以據實陳述的意思，陳述了一件事情。事後查證結果，丙陳述的

內容，竟然為虛偽的事實。(9分) 

【擬答】 

本題之爭點，在於刑法分則第 168 條之偽證罪： 

刑法分則第 168 條之偽證罪： 
依據本條：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，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

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，供前或供後具結，而為虛偽陳述者，處…」之規定觀之，

本罪構成要件要素如下： 

行為主體：即經「具結」後之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。是故在程序法上，即民刑事訴

訟法既於證人具結前，應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等程序，規定甚詳。若未履

行此等程序，而命其具結，縱其陳述虛偽，不能依刑法第 168 條偽證罪論科（司法

院《27 院解 1749》）。 

行為情狀：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，或於檢察官偵查時。 

所謂審判，包括民事、刑事及行政訴訟審判，乃至軍法審判亦包括之。 

所謂偵查，專指檢察官之偵查；司法警察機關之調查不包括之。 

行為客體：其他要件：該虛偽陳述之內容，限於「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」方足

為之。 

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，指該事項之有無，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（最高法

院 71 臺上 8127）。 

倘該陳述，與案情無重要關係，不得依本罪處罰（最高法院 29 上 2341、30 上

2032）。 

行為：虛偽陳述： 

虛偽陳述，指證人對於所知實情，故作虛偽之陳述而言，不包括證人根據自己之意

見所作之判斷在內。 

依據題意中之甲： 

題意已然強調，「未有效具結」的證人甲，而為虛偽陳述； 

根據前段論述，甲既未經合法「具結」程序，即未被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

等規定。甲即使陳述的內容，為虛偽的事實；甲仍無法成立刑法第 168 條之偽證

罪。 

依據題意中之乙： 

「有效具結」的證人乙，以虛偽陳述的意思，陳述了一件事情。事後查證結果，乙

陳述的內容，竟然為「真實的」事實； 

依據實務上之通說共識，偽證罪之構成，以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或於檢察官偵查

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，供前或供後具結，而為「虛偽之陳述」為要件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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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虛偽之陳述，係指「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」，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

險者而言， 

是故，乙在此案之供證為屬真實，縱其後於其他案件所供與前此之供述不符，除在

後案件所供述合於偽證罪之要件得另行依法辦理外，究不得遽指在前與實情相符之

供證為偽證。乙亦不成立刑法第 168 條之偽證罪。 

依據題意中之丙： 

有效具結的證人丙，以「據實陳述的意思」，陳述了一件事情。事後查證結果，丙

陳述的內容，竟然為虛偽的事實； 

丙雖然於客觀上所述，內容，竟然為虛偽的事實；然而題意強調，丙乃以「據實陳

述的意思」而為陳述，顯示丙並未有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、而為虛偽陳述之故

意」，亦不足以成立刑法第 168 條之偽證罪。 

 


